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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对子公司房屋实施征收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，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交易概述

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12 月 17 日

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苏州市姑苏区人民

政府对子公司房屋实施征收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苏州混凝

土水泥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（简称“苏混院”）与苏州市姑苏区人民

政府金阊街道办事处签署《苏州市姑苏区房屋征收预补偿安置协议书

（货币补偿）》（简称“《征收预补偿协议》”），并同意苏混院负

责后续政府征收相关手续办理及协议、文件的签署等事宜。具体内容

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披露的《关于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

对子公司房屋实施征收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80）。

二、交易进展

根据《征收预补偿协议》的约定，苏混院已收到 1.3 亿元的预付

拆迁补偿款。

2026 年 2月 10 日，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发布了《关于国有土

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》【姑苏府[2026]16 号】。2 月 24 日，苏

混院与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金阊街道办事处签署了《苏州市姑苏区

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（货币补偿）》及《苏州市姑苏区房屋征收

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书》（合称“《征收补偿协议》”），主要内容如

下：

1、协议双方

甲方：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金阊街道办事处



乙方：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

2、货币补偿金额及结算方式

货币补偿金额合计 224,999,991.10 元，乙方将房屋交付甲方且

办理完毕水、电表销户及房产证、土地证注销等手续后 30 个工作日

内，甲方将扣除上述预付拆迁补偿款后的余额一次性支付给乙方。

3、搬迁期限约定

乙方同意于 2026 年 3 月 9 日前搬迁完毕，将房屋移交甲方验收。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征收事项系根据政府规划实施的交易，有利于公司存量资产

盘活与利用，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规划。公司将根据实际征收情况按

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有关规定对本次补偿款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。

本次征收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运营造成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、《苏州市姑苏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（货币补偿）》

2、《苏州市姑苏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书》

特此公告。

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2月 25 日


